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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7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2003－13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02 年

度股东大会于 2003 年 7 月 29 日 9：30 在公司多功能会议厅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 人，代表股份数 256582258 股，占

股份总数的 65.79%。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董事长詹纯新先生因出国无法出席并主持本次

会议，詹纯新先生已授权董事龙国键先生代为主持本次会议；董事方

明华先生、独立董事王忠明先生、白暴力先生因出差无法出席本次会

议。公司聘请的律师、会计师亦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并逐项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报告和

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 200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256582258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公司 2002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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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256582258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公司 200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公司 2002 年度共实现

净利润 153,708,162.65 元，提取 10%的法定公积金 15,370,816.27

元，提取 5%的法定公益金 7,685,408.13 元，加期初未分配利润

54,359,547.77 元，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85,011,486.02 元。

2002 年度末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25612704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0 票反对，455218 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公司 200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256582258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 票反对，0 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公司 200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256582258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 票反对，0 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公司 200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256582258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 票反对，0 票弃权。 

7、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续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

司审计单位的议案》；  

公司从 2001 年起，一直聘请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

任公司审计单位，负责公司的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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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咨询服务业务。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在担任公司审计单

位期间，尽责尽职，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利益不受

损害。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维护本公司自身利益，公司决

定自 2003 年起续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公司审计单

位，聘期一年，具体负责公司的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

关的咨询服务业务。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256582258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 票反对，0 票弃权。 

8、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近年来，随着公司的持续稳定的增长及资本运作业务的展开，公

司的资产规模不断增大，经营范围也进一步扩展，独立董事所承担的

工作量更大，所肩负的责任也更重。为体现责、权、利对等的原则，

公司决定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由原来的每年人民币 3.6 万元（含税）

调整为每年人民币 6 万元（含税）。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256582258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 票反对，0 票弃权。 

9、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瞿宝元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256582258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 票反对，0 票弃权。 

（2）选举任祖武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256582258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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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 票反对，0 票弃权。 

10、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定根据《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现行章程进行修改。 

（1）《对原公司章程第四十四条条款进行修改的议案》； 

原公司章程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

日起两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的法定最低人数，或者少于

本章程所定人数的三分之二（即不足七人）时； 

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月以

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的法定最低人数，或者少于

本章程所定人数的三分之二（即不足八人）时；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256582258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对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五条条款进行修改的议案》。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五条  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其中

独立董事两名，设董事长一人。 

修改为：董事会由十二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四名，设董

事长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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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256582258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颜克兵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三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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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瞿宝元先生简历 

瞿宝元，男，1938 年生，上海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高级

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湖南省政协第五届

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政协第七、第八届常委。 

瞿宝元先生 1956 年 2 月毕业于财政部扬州财政学院，分配至湖

南省财政厅工作，后就读于湖北大学（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历

任湖南省财政厅预算处副处长、副厅长、厅长和湖南省国有资产管理

局局长。现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湖南省财政学会、会计学会、国

有资产学会、外商投资企业财会学会、资产评估协会会长，中国珠算

协会、湖南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湖南省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 

由于长期在湖南省财政厅工作，瞿宝元先生对财政、会计、国有

资产管理等工作情况较为熟悉，曾在省、部级刊物上发表过多篇文章，

其中多篇被《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研究》丛书、《世界文典》丛书、《新

世纪改革战略》丛书、《探索与发展》丛书、《中国 21 世纪论坛》丛

书、《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科学研究文库》、《中国时代战略文库》、《中

国社会科学文库》、《中国改革发展文库》等书籍选用。 

 

任祖武先生简历 

任祖武，男，1939 年 10 月出生，湖南人，大学文化，1968 年由

湖北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参加工作。先后在湖北汉川县沉湖军垦农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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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湖北通城水兴中学任教、通城县公检法军管组、通城县公安局工

作。1974 年调入浏阳县人民法院，先后任办公室秘书、副院长、院

审判委员会委员。1984 年调任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

员、审判委员会委员。1988 年至 1997 年任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院党组书记。 

中共长沙市第七、八、九届党代会代表、市委委员；长沙市第九、

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颜克兵出席公司 2002 年度股东大

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范意见（2000 年修订）》（以下简称《规范意见》）、《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2003 年 6

月 27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本次股东大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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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7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公司董事长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由其

指定的公司董事龙国键先生主持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

范意见》、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3 人，代表股份 25658.2258 万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65.79%。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 

经本所律师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上述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规

范意见》、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1、《公司 200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公司 2002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3、《公司 200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公司 200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5、《公司 200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6、《公司 200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7、《公司关于续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审计单位的 

议案》； 

8、《公司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9、《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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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事项完全一致，

没有股东提出新的提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就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以记名表决的方式逐项进行了表决，并当

场宣布表决结果。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规范

意见》、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规范意见》、公司章程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签字） 

（盖  章） 

颜 克 兵：           

                     

                                      二○○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